


例》《专利代理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。2023 年 8 月 30 日，

经局领导批准，决定对当事人立案调查。

经查，当事人与他人签订专利申请服务协议书，并收取

专利代理费用 5010 元。当事人违法所得共计 5010 元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《营业执照》副本复印件 1 份，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

情况；

2.身份证复印件 2 份，证明法定代表人、被委托人身份

信息；

3.授权委托书 1 份，证明当事人授权委托人委托情况；

4.《专利申请服务协议书》1 份，证明当事人与申请人

委托事实；

5. 现场笔录 1 份，证明当事人现场情况；

6.2023 年 11 月 8 日询问笔录 1 份，2023 年 11 月 14 日

询问笔录 3 份，证明当事人擅自开展专利代理业务的具体事

实；

7.河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（江苏德普检测技术有限公

司）1 张，业务台账 1 份，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（江

苏德普检测技术有限公司）1 张，情况说明 1 份，证明当事

人收取专利申请代理费用情况；

8. 专利代理业务服务合同 1 份，证明专利申请代理情

况；

9.整改报告 1 份，证明当事人对违法行为的认识和积极



配合整改情况。

10、其他补充材料

2023 年 11 月 20 日，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

知书》（冀市监知罚告〔2023〕002 号），告知了拟作出行

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处罚内容。当事人收到告知书

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进行陈述、申辩。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无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提供专利

代理服务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专利代理条例》第九条第一款“从

事专利代理业务，应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，提

交有关材料，取得专利代理机构执行许可证”和《专利代理

管理办法》第八条“任何单位、个人未经许可，不得代理专

利申请和宣告专权权无效等业务”之规定，违法行为成立。

本案中，当事人擅自开展专利代理业务，根据《河北省

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规定，综合考虑当

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、主观过

错等方面，当事人违法行为不符合依法从重、从轻或减轻行

政处罚情形，应予以一般行政处罚。

综上，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《专利代理条例》第九条第

一款和《专利代理管理办法》第八条，依据《专利代理条例》

第二十七条“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开展专利代理业务的，由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

违法行为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5 倍以下

的罚款”、《河北省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中《专利

代理条例》第二十七条裁量基准一般情形“责令停止违法行



为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违法所得 2.2 倍以上 3.8 倍以下的

罚款”之规定，决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，并作出行政

处罚：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 5010 元，并处违法所得 2.5 倍

罚款人民币 12525 元，共计罚没款人民币 17535 元整。

当事人应当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中

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直属支行缴纳罚没款。缴款账户：河

北省财政厅，账号：13001618801050002463（备注：见后附

河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单中缴款识别码，扫码交款）。

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

七十二条的规定，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

款，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

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河北省人民政府或者国家市场监

督管理总局申请复议；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石家庄市桥

西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

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 章）

2023 年 11 月 28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留存。


